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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我們是一家全球領先的微型精密馬達製造商，從事微型驅動馬達的設計、研發、製

造及銷售。作為影像馬達領域的先驅，我們已在嘉興與合肥建立雙生產基地，並於中國及

日本設立雙研發中心，從而構建具戰略意義的業務佈局。在執行董事、副董事長兼最高

行政總裁蔡先生的領導下，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按 2024年收入統計，我們在全球影

像馬達市場位列第6名、在中國市場排名第3位。蔡先生的詳細履歷請參閱「董事及高級管

理層」章節。我們的產品已應用於智能手機及手持影像設備，並進一步拓展至安防監控、

消費級無人機、機器人（包括具身機器人）、智能家居設備及汽車電子領域。

我們的歷史可追溯至 2014年9月17日，當時本公司成立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註冊

資本為人民幣 60.0百萬元。經過多輪融資，在核心管理團隊、戰略投資者及合作夥伴的鼎

力支持下，我們已匯聚起涵蓋產業投資者與金融機構的多元化股東群體，為可持續發展

奠定了堅實基礎。於 2025年11月26日，本公司已轉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有關我們 [編纂 ]前

投資的詳情，請參閱下文「[編纂 ]前投資」一節。

重大的企業及業務發展里程碑

下表載列了本集團重大的企業及業務發展里程碑的概要：

年份 發展里程碑
  

2014年 本公司於9月在中國浙江省嘉興市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

2015年 於10月實現大規模生產VCM。

2019年 我們於1月完成A輪融資。

2020年 我們於6月完成B輪融資。

我們於12月成立新思考日本。

2021年 於3月實現光學防抖馬達的量產。

我們於4月成立新思考合肥。

我們於12月完成C輪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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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發展里程碑
  

2023年 我們於1月完成C+輪融資。

於1 月實現潛望馬達的量產，應用於頂尖智能手機品牌的產品。

2025年 於8月實現SMA馬達的量產。

本公司於 11月轉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名稱為新思考電機股份有

限公司。

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以下實體為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於往績記錄期間對我們

的經營業績作出重大貢獻或對本集團具有關鍵戰略價值：

附屬公司名稱 成立日期及地點

本集團

應佔股權 主要業務活動
    

新思考合肥 2021年4月29日，中國 100% 馬達製造

新思考日本 2020年12月15日，日本 100% 馬達的開發與研究

本公司的重大股權歷史變動

本公司的早期發展

本公司的歷史可追溯至2014年，當時本公司作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成立，註冊資本

為人民幣 60.0百萬元。於成立時，本公司由思考電機（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思考」）全資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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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至7月期間，上海思考與部分股東訂立多份股權轉讓協議，轉讓代價經公

平協商後釐定，並於2015年7月結算。本公司的股權架構於完成時如下：

股東

已認購

註冊股本 股權權益
   

（人民幣元） (%)

上海思考 34,692,000 57.82%

星星集團有限公司 4,275,000 7.13%

上海隨成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3,420,000 5.70%

上海隨功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3,420,000 5.70%

邢開誠 2,736,000 4.56%

夏軍 2,052,000 3.42%

陳曉峰 2,052,000 3.42%

劉森林 1,710,000 2.85%

王浩晨 1,710,000 2.85%

謝峰 1,710,000 2.85%

趙楚德 1,368,000 2.28%

陳麗藝 855,000 1.43%
  

總計 60,0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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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股權轉讓及增加註冊股本

於2015年9月30日，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決議批准王浩晨將本公司2.85%的股權轉讓

予王志順，代價為人民幣5.98百萬元，及批准陳麗藝將本公司1.425%的股權轉讓予田婧

慧，代價為人民幣2.99百萬元。2015年10月20日，本公司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60.0百萬元增

至人民幣68.6百萬元，其中星星集團有限公司認購人民幣 4.3百萬元，王志順認購人民幣

1.72百萬元，謝峰認購人民幣 1.72百萬元，田婧慧認購人民幣 0.86百萬元。有關代價乃經

公平磋商後釐定，並於2015年10月19日結清。

在完成若干股權轉讓及上述增資後，本公司的股權結構如下：

股東

已認購

註冊股本 股權權益
   

（人民幣） (%)

上海思考 34,692,000 50.57%

星星集團有限公司 8,575,000 12.50%

王志順 3,430,000 5.00%

謝峰 3,430,000 5.00%

上海隨成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3,420,000 4.99%

上海隨功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3,420,000 4.99%

邢開誠 2,736,000 3.99%

夏軍 2,052,000 2.99%

陳曉峰 2,052,000 2.99%

田婧慧 1,715,0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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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已認購

註冊股本 股權權益
   

（人民幣） (%)

劉森林 1,710,000 2.49%

趙楚德 1,368,000 1.99%
  

總計 68,600,000 100%
  

2016年的股權轉讓

2016年11月20日，蔡先生與上海思考的最終實益擁有人閻忠良先生（「閻先生」）、上

海思考、上海隨功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及上海隨成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訂立股權轉讓及合作協議。根據協議，蔡先生同意以總計人民幣 130.5百萬元的代價收購

本公司約90.03%的股權，而閻先生則同意通過直接或其控制的實體收購約9.97%的股權。

有關代價乃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並於2017年1月5日結清。

2016年11月21日，蔡先生同意從多名股東處收購本公司股權，包括以約人民幣 26.05

百萬元的代價收購上海思考持有的約50.57%股權，以及其他餘下所有股東持有的本公司

股權。有關代價乃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並於2017年1月5日結清。上述股權轉讓完成後，

本公司的股權如下：

股東

已認購

註冊股本 股權權益
   

（人民幣） (%)

蔡先生 61,760,000 90.03%

上海思考 6,840,000 9.97%
  

總計 68,6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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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蔡博士及其全資擁有的深圳和正合計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總額的34.54%。蔡先生及其擔任普通合夥人的有限合夥平台（即深圳長鑫、嘉善長鑫及

合肥嘉投）合計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22.43%。

一致行動協議

根據蔡博士、深圳和正、蔡先生及深圳長鑫（統稱「一致行動方」）於2024年11月5日訂

立的一致行動協議，所有一致行動方確認並同意在本公司董事會及╱或股東會上將遵循

蔡博士的決定進行一致行動。此外，蔡先生為深圳長鑫、嘉善長鑫及合肥嘉投的普通合

夥人，分別持有深圳長鑫、嘉善長鑫及合肥嘉投約 97.31%、10.62%及1.13%的股權權益。

因此，蔡博士、深圳和正、蔡先生、深圳長鑫、嘉善長鑫及合肥嘉投共同構成控股股東組

別，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合計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約56.97%。

[編纂 ]前投資

我們已與 [編纂 ]前投資者進行數輪 [編纂 ]前投資。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節下

文「－[編纂 ]前投資的詳情」段落。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向本公司或本公司股東認購或收購股份的所有代價均已不

可撤銷地結清並依法完成。

[編纂 ]前員工激勵平台

我們已設立兩個 [編纂 ]前員工激勵平台（即嘉善長鑫及合肥嘉投，統稱「員工激勵平

台」），旨在強化本公司的激勵機制，建立健全的長期激勵與約束框架。該員工激勵平台

旨在增強員工對本公司可持續發展的承諾，激發員工的熱情與創造力，將員工利益與本

公司長期發展緊密結合，並促進本公司更好的發展。

根據員工激勵平台的合夥協議（「合夥協議」），本公司已授予嘉善長鑫及合肥嘉投的

部分合夥權益。員工激勵平台不涉及本公司於 [編纂 ]後發行新股份或授予獎勵。有關合

夥協議之詳情，請參閱「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C.[編纂 ]前員工激勵平台」。

嘉善長鑫及合肥嘉投均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同時擔任員工持股平台。蔡

先生擔任該兩家企業各自的唯一普通合夥人，並依據各企業之普通合夥人與有限合夥人

所簽署之合夥協議，負責其日常經營管理，並行使其所持股份或有限合夥權益對應之表

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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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制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於2025年9月20日，當時股東通過決議案，批准（其中包括）本公司由有限責任公司

轉制為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根據當時全體股東於同日訂立的發起人協議，全體發起人批

准將本公司的淨資產價值人民幣681,578,241.40元轉換為106,826,031.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

1.0元的股份，餘下的人民幣574,752,210.40元淨資產轉換為本公司的資本儲備。按當時股

東對本公司的出資比例向本公司當時股東發行106,826,031.00股。於2025年11月26日完成

登記後，本公司轉制為股份有限公司。

經過數輪 [編纂 ]前投資及股權轉讓，建立員工激勵平台，並在股份制改革完成後，

本公司股權結構如下：

股東 股份數目 股權權益
   

(%)

深圳和正 28,882,794 27.04%

蔡先生 10,553,846 9.88%

嘉善經開同創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8,902,170 8.33%

深圳長鑫 8,902,169 8.33%

蔡博士 8,016,497 7.50%

北京屹唐華創股權投資中心（有限合夥） 5,910,154 5.53%

中金啟辰（蘇州）新興產業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 5,171,385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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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股份數目 股權權益
   

(%)

嘉興驊行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3,793,252 3.55%

嘉善長鑫 3,615,969 3.38%

青島青創伯樂他山私募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2,670,651 2.50%

湖州匯睿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2,373,888 2.22%

寧波隆華匯博源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2,225,542 2.08%

青創伯樂九逸（青島）投資中心（有限合夥） 2,225,542 2.08%

聯金創新產業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深圳）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 2,225,542 2.08%

杭州華睿嘉銀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2,216,308 2.07%

嘉興華睿盛銀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1,780,434 1.67%

嘉善浙股優企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1,335,32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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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股份數目 股權權益
   

(%)

浙江匯芯數智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1,335,325 1.25%

成都天府三江驊文科技投資中心（有限合夥） 1,108,154 1.04%

合肥嘉投 883,837 0.83%

浙江創想文化產業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 

合夥） 738,769 0.69%

嘉興嘉睿未來之星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667,663 0.63%

嘉興嘉睿壹號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667,663 0.63%

匯芯十一期股權投資（南平）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623,152 0.58%
  

總計 106,826,03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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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前投資的詳情

[編纂 ]前投資的主要條款

本公司與 [編纂 ]前投資者完成多輪投資。下表概述 [編纂 ]前投資者以認購方式向本

公司所作 [編纂 ]前投資的主要條款：

A輪融資 1 B輪融資 2 股權轉讓 5 C輪融資 3 股權轉讓 6 股權轉讓 7 C+輪融資 4

       

認繳╱轉讓註冊資本 認繳 認繳 轉讓 認繳 轉讓 轉讓 認繳

初始股份購買協議的日期 2018年 

12月25日

2020年 

5月27日

2021年 

9月26日

2021年 

9月27日

2021年 

12月14日

2022年 

1月17日

2023年 

1月20日

最後一筆代價支付日 2019年 

1月8日

2020年 

6月3日

2021年 

10月13日

2021年 

12月29日

2021年 

12月17日

2022年 

7月28日

2023年 

1月20日

每股概約成本 (1) 人民幣 

9.48元

人民幣 

13.54元

人民幣 

20.22元

人民幣 

22.47元

人民幣 

22.47元 8

人民幣 

22.47元

人民幣 

22.47元

認繳╱取得的註冊資本總額 人民幣 

5.28百萬元

人民幣 

15.14百萬元

人民幣 

5.28百萬元

人民幣 

13.35百萬元

人民幣 

10.7百萬元

人民幣 

11.0百萬元

人民幣 

4.45百萬元

代價金額 人民幣 

50百萬元

人民幣 

205百萬元

人民幣 

107百萬元

人民幣 

300百萬元

人民幣 

80百萬元 8

人民幣 

248百萬元

人民幣 

100百萬元

較 [編纂 ]折讓 (2)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本公司的投後估值 (3)(4)(5) 人民幣 

700百萬元

人民幣 

12.05億元

人民幣 

18億元

人民幣 

23億元

人民幣 

23億元

人民幣 

23億元

人民幣 

24億元

1 參與A輪融資的投資者包括長江證券創新投資（湖北）有限公司及禾盈同晟（武漢）企業管理中心

（有限合夥）。

2 參與B輪融資的投資者包括北京屹唐華創股權投資中心（有限合夥）、中金啟辰（蘇州）新興產業

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杭州華睿嘉銀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成都天府三

江驊文科技投資中心（有限合夥）、浙江創想文化產業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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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C輪融資的投資者包括湖州匯睿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聯金創新產業私募股權

投資基金（深圳）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嘉興華睿盛銀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浙江匯芯

數智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寧波隆華匯博源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寧波隆華

匯」）、浙江浙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嘉善經開同創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嘉善經開」）、

嘉興嘉睿未來之星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嘉興嘉睿未來」）及嘉興嘉睿壹號股權投資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嘉興嘉睿壹號」）。

4 參與C+ 輪融資的投資者為嘉善經開同創。

5 有關投資者包括嘉興驊行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湖州匯睿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

6 有關投資者包括寧波隆華匯、青島青創伯樂他山私募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浙江浙里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嘉善經開、嘉興嘉睿未來及嘉興嘉睿壹號。

7 有關投資者包括匯芯十一期股權投資（南平）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寧波隆華匯、青創伯樂九逸

（青島）投資中心（有限合夥）及嘉善浙股優企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8 不包括深圳和正向寧波隆華匯、浙江浙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嘉善經開、嘉興嘉睿未來及嘉興

嘉睿壹號分別按零代價轉讓若干股權的行為。據董事所知及所信，有關該等股權轉讓的代價乃

由各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並參考於轉讓時深圳和正尚未履行其認繳本公司註冊資本的實繳義

務這一事實。

[編纂 ]前投資的其他主要條款

下表載列 [編纂 ]前投資的其他主要條款：

釐定估值及代價的基準 [編纂 ]前投資代價的釐定基準為本公司與 [編纂 ]前投

資者透過公平交易原則協商而定，其中參考因素包

括：(i)於相關時點我們業務運營狀況及財務表現；

(ii)於 [編纂 ]前投資時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業務價

值，(iii)於相關時間點的市場狀況及可資比較公司的

市值，及 (iv)本集團業務規模、產品能力與市場地位

的展望。

所得款項用途及是否全數

動用

我們已使用所得款項用於日常運營。截至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本集團已使用A輪融資、B輪融資、C輪融

資及C+輪融資的全部所得款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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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售期 根據中國公司法，須受 [編纂 ]後12個月禁售期規限。

[編纂 ]前投資帶給本集團的

戰略裨益

本集團將受益於 [編纂 ]前投資者向本集團注入的額外

資本、彼等的業務資源、知識及經驗以及彼等可能

提供的潛在商機及利益，且彼等的投資顯示彼等對

本集團的業務表現及運營、優勢及長遠前景的承諾

及信心。

附註：

(1) [編纂 ]前投資者支付的每股股份成本乃根據相關 [編纂 ]前投資者作出的投資金額及於各輪投資
中收購的股份數目計算，並作出調整以反映後續注資及本公司於2025年11月26日由有限責任公
司轉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如適用）。

(2) 較 [編纂 ]折讓乃根據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匯率及假設 [編纂 ]為每股H股 [編纂 ]（即指示性 [編

纂 ]範圍的 [編纂 ]）計算。

(3) 本公司的投後估值等於各輪 [編纂 ]前投資者支付的總代價除以該等投資者緊隨投資後持有的股
權百分比。

(4) 從A輪融資到B輪融資的估值增長是源於本公司的收入與盈利能力增長（包括收入規模擴大、毛
利率提升及淨利潤持續增長），以及通過技術升級和管理優化實現成本控制與運營效率提升。

(5) 從B輪融資到C輪融資的估值增長是源於本公司所處行業快速增長、收入與盈利能力持續提升，
以及通過核心技術與專有專利積累強化本公司的競爭壁壘從而實現了市場份額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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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 [編纂 ]前投資者的特別權利

部分 [編纂 ]前投資者獲授予包括 (i)本公司授予的贖回權；(ii)控股股東若干成員公司

授予的贖回權及 (iii)清算優先權在內的權利，這些權利已在我們向聯交所提交 [編纂 ]申請

前終止，據此，本公司授予的贖回權及若干清算優先權將自始無效，其餘所有特別權利

將於 [編纂 ]時終止。倘若：(i)本公司撤回 [編纂 ]申請；(ii)我們的 [編纂 ]申請遭聯交所拒絕

或退回；(iii)我們的 [編纂 ]申請已過期，且本公司未於六個月內重新提交申請；或 (iv)本公

司未能在2027年12月31日或之前完成 [編纂 ]，則若干控股股東成員授予的贖回權應予恢

復。

有關我們主要的 [編纂 ]前投資者的資料

[編纂 ]前

投資者名稱 背景
  

嘉善經開同創股權

投資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嘉善經

開」）

嘉善經開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資

及工業投資。

其普通合夥人為武漢同鑫力誠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該公司由鐘瑾

及重慶同芯創盈科技發展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分別擁有83.9%及

16.1%權益。

嘉善經開由嘉善經惠高新產業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擁有99%權益及

由武漢同鑫力誠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擁有 1%權益。嘉善經惠高新

產業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由嘉善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最終擁

有及控制。鐘瑾與嘉善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均為獨立第三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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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前

投資者名稱 背景
  

中金實體 聯金創新產業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深圳）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聯

金創新」）及中金啟辰（蘇州）新興產業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中金啟辰基金 I」，與聯金創新統稱「中金實體」）各自為

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通過私募股權基金進行股

權投資。中金啟辰基金 I的普通合夥人為中金資本運營有限公司

（「中金資本」），中金資本由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公

司」，聯交所股份代號：3908，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代碼：601995）

全資擁有。聯金創新的普通合夥人為聯金私募股權創業投資基金

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該公司由中金資本擁有51%權益，其餘49%

權益由聯通資本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擁有。除「主要股東」一節所披

露中金資本及中金公司視為擁有權益的股份數量外，中金資本及

中金公司均為獨立第三方。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聯金創新有16名有限合夥人，且彼等均

未持有超過30.00%的合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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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前

投資者名稱 背景
  

北京屹唐華創股權投

資中心（有限合夥）

（「屹唐華創」）

屹唐華創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投資、資

產管理及投資諮詢。 其普通合夥人為北京石溪屹唐華創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石溪」），該公司由重慶璞悅芯企業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最終擁有51.0%權益。 

屹唐華創由北京市招盈耐信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持

有63.1%權益，而該公司則由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89.9%權益。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央匯金投資

有限公司持有 58.0%權益。 北京市招盈耐信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的一般合夥人包括由招商局資本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最

終全資持有的深圳市招商盈葵股權投資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由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接全資持有的信達資本

管理有限公司。重慶璞悅芯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招商局資本

投資有限公司及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均為獨立第三方。

敦鴻實體 嘉興驊行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嘉興驊行」）、成都

天府三江驊文科技投資中心（有限合夥）（「成都天府」）及浙江創想

文化產業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浙江創想」，連同

嘉興驊行、成都天府統稱「敦鴻實體」）均為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

夥企業，主要從事投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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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前

投資者名稱 背景
  

嘉興驊行及成都天府的普通合夥人均為上海敦鴻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敦鴻」）。浙江創想的普通合夥人為浙江成長文創資產管

理有限公司（「浙江成長」）及杭州沐鴻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

州沐鴻」）。浙江成長為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

事投資。其由上海敦鴻及浙江省文化產業促進會分別持有 75%權

益及 25%權益。杭州沐鴻由浙江成長及浙江出版聯合集團有限公

司（為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及最終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全資擁有）分

別持有60%權益及21.82%權益。

上海敦鴻為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從事科技及文化領域投

資。其由上海敦富企業管理中心（有限合夥）及上海驊開投資管理

中心（有限合夥）分別持有69.69%權益及17.36%權益，該兩家合夥

企業的普通合夥人均為袁國良。其由鎮江鼎富信息技術產業投資

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持有39.06%權益，而其餘合夥人均未持有嘉

興驊行超過三分之一的合夥權益。嘉興驊行及其最終控股股東均

為獨立第三方。

成都天府由四川峨勝水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峨勝」）持有

97.06%權益。四川峨勝由熊建華持有 47.27%權益，而其餘股東均

未持有四川峨勝超過 30%權益。四川峨勝及其最終控股股東均為

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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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前

投資者名稱 背景
  

北京青創 青島青創伯樂他山私募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青島青創伯樂

他山」）及青創伯樂九逸（青島）投資中心（有限合夥）（「青創伯樂九

逸」）均為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通過私募基金從事股

權投資，其普通合夥人均為北京青創伯樂投資有限公司（「北京青

創」）。北京青創的股東均未持有該公司超過30%權益。

青島青創伯樂他山的合夥權益中，甄國振持有64.31%，其餘 12名

合夥人各自持有不足 10%的合夥權益。青島青創伯樂他山的所有

有限合夥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青創伯樂九逸的合夥權益中，浙江戰興接力股權投資基金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持有30.00%，浙江浙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約

27.80%，甄國振持有 15.41%，其餘九名有限合夥人各自持有不足

10%的合夥權益。青創伯樂九逸的所有有限合夥人均為本公司的

獨立第三方。

華睿投資 杭州華睿嘉銀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杭州華睿」）及興華

睿盛銀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嘉興華睿盛」）各自為一家

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通過私募股權基金進行股

權投資，其普通合夥人為浙江富華睿銀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華睿

投資」）。華睿投資為一家投資公司，由宗佩民及壽志萍分別擁有

79%及11%。華睿投資及其股東為獨立第三方。杭州華睿的合夥人

概無擁有30%以上的合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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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前

投資者名稱 背景
  

嘉興華睿盛由獨立第三方浙江省產業基金有限公司持有30%權

益，其餘 24名合夥人各自持有少於30%合夥權益。浙江省產業基

金有限公司為浙江省財政廳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湖州匯睿股權投資

基金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湖州匯

睿」）

湖州匯睿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資。

其普通合夥人為湖州匯嵐投資諮詢有限公司，該公司為一家在中

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由上海升力投資

有限公司持有 70.83%權益，其餘兩名合夥人各自於湖州匯睿持有

少於三分之一合夥權益。湖州匯睿的所有有限合夥人均為獨立第

三方。

寧波隆華匯博源創業

投資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寧波隆

華匯」）

寧波隆華匯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通過私

募股權基金進行股權投資。

其普通合夥人為寧波金通九格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該

公司為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及本公司獨立第三方。由

華芳集團有限公司、張敬紅、胡黎明分別持有40%、20%、20%權

益，其餘六名有限合夥人各自於寧波隆華匯持有少於 10%合夥權

益。寧波隆華匯所有有限合夥人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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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前

投資者名稱 背景
  

深圳匯芯 匯芯十一期股權投資（南平）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匯芯十一期」）

及浙江匯芯數智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浙江匯芯」）各自

為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通過私募股權基金從事

股權投資。匯芯十一期的普通合夥人為深圳市匯芯股權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匯芯」），浙江匯芯的普通合夥人由深圳匯芯擁有

70%權益。深圳匯芯由深圳市匯芯通信技術有限公司擁有70%權

益。深圳市匯芯通信技術有限公司股東概無持有 30%以上權益。

匯芯十一期有限合夥人概無持有 30%以上權益。浙江匯芯有限合

夥人概無持有三分之一以上權益。

嘉興嘉睿 嘉興嘉睿未來之星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嘉興未來之星」）

及嘉興嘉睿壹號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嘉興壹號」）各自

為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通過私募股權基金從事

股權投資，其普通合夥人為嘉興市嘉睿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嘉興

嘉睿」）。嘉興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及浙江省財政

廳共同持有嘉興嘉睿100%權益。

嘉興未來之星由嘉興壹號、諸暨富華睿銀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浙

江瑆南股權投資有限公司分別持有 49%、29.8%、10%合夥權益，

其餘三名合夥人各自於嘉興未來之星持有少於 10%合夥權益。嘉

興未來之星所有有限合夥人及其控股股東為本公司獨立第三方。

嘉興壹號由嘉興市嘉國金投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持有 69.8%合夥權

益，其餘三名合夥人各自於嘉興壹號持有少於 30%合夥權益。嘉

興壹號所有有限合夥人及其控股股東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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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前

投資者名稱 背景
  

嘉善浙股優企股權

投資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浙股優

企」）

浙股優企為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資

及創業投資。

其普通合夥人為浙江坤鑫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浙江浙里投資管

理有限公司全資擁有。浙江浙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於浙股優企持

有99%權益。各實體為獨立第三方。

聯席保薦人的確認

基於 (i)[編纂 ]前投資的代價已於我們首次就 [編纂 ]向聯交所提交 [編纂 ]申請表日期

前足28日之前不可撤銷地結清；(ii)上述所述之贖回權及清算時的若干優先權利已於就

[編纂 ]向聯交所提交 [編纂 ]申請表格前立即失效；及 (iii)[編纂 ]前投資者之特殊權利將於

[編纂 ]後不再存續，聯席保薦人已確認 [編纂 ]前投資符合《新上市申請人指南》第4.2章。

中國法律顧問的確認

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告知，本公司已就 [編纂 ]前投資在所有重大方面向國家市場

監督管理總局相關地方分局進行了所有必要的登記或備案，且 [編纂 ]前投資在所有重大

方面均符合適用的中國法律法規。

收購及出售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概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出售或合

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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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A股證券化嘗試及 [編纂 ]原因

2024年10月，本公司與蘇州金鴻順汽車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股份代號：603922.SH）（「金鴻順」）就金鴻順潛在收購本公司 95.79%已發行股本（「潛在交

易」）事宜進行初步磋商。若交易完成，本公司將成為金鴻順的附屬公司，從而成為上市

集團成員公司。金鴻順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相關上市規則，於2024年10月23日至2024年

11月5日暫停交易，並於2024年11月5日發佈了關於擬議交易詳情的公告。擬議的潛在交

易對價由金鴻順將發行的新A股與現金組合構成，最終金額將參照本公司資產評估價值

確定。該潛在交易須經金鴻順董事會及股東批准，並需獲得上海證券交易所批准和中國

證監會同意辦理註冊。

根據雙方友好協商，本公司與金鴻順於2025年6月達成共識，決定不推進潛在交易。

我們的董事認為：(1)作為國際公認且聲譽卓著的聯交所，將為我們提供堅實的平台，以

進入國際資本市場並拓展全球業務版圖；(2)此次 [編纂 ]將為我們提供必要資金，通過支

持業務擴張及強化增長前景來提升競爭力；以及 (3)[編纂 ]將提升企業形象，增強市場對

我們品牌的認知度，並創造進一步拓寬投資者基礎的機遇。經考慮上述因素及本集團的

長期業務發展策略後，我們的董事認為聯交所是進入國際股票市場的合適平台，且 [編纂 ]

符合本公司及全體股東的最佳利益。

[編纂 ]持股量及自由流通量

符合 [編纂 ]持股量規定

上市規則第 8.08(1)條規定，尋求 [編纂 ]的證券，必須有一個公開市場。上市規則第

19A.13A條進一步規定，倘新申請人屬中國發行人，且於上市時並無其他上市股份，則該

規定通常指上市時由公眾持有的尋求上市的H股部分，必須至少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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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未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及 [編纂 ]完成後（假設未行使 [編纂 ]）：

(i) 控股股東將直接持有的 [編纂 ]股H股將不計入 [編纂 ]持股量；

(ii) 總計 [編纂 ]股H股將由未上市股份轉換而來，並將由非我們核心關連人士（亦

非習慣於就其股份的收購、出售、投票或其他處置事項聽從本公司核心關連

人士指示，且其股份收購資金並非直接或間接由本公司核心關連人士提供）的

股東持有。該等H股將計入 [編纂 ]持股量；及

(iii) 根據 [編纂 ]將發行的 [編纂 ]股H股，將計入 [編纂 ]持股量。

由此可知，緊隨 [編纂 ]完成後（假設未行使任何 [編纂 ]）預期由公眾持有的H股總數，

佔我們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編纂 ]，高於上市規則第 19A.13A(1)條規定的公眾人士須持有的

H股百分比。

符合自由流通量規定

上市規則第 8.08A條規定，新申請人尋求上市的股份必須有足夠的數量由公眾人士

持有，且於 [編纂 ]時可供交易。上市規則第19A.13C條進一步規定，倘新申請人屬中國發

行人，且於上市時並無其他上市股份，則該規定通常指於上市時，尋求上市的H股中由公

眾持有且不受任何出售限制（不論根據合約、上市規則、適用法律或其他規定）之部分，

必須：(a)佔上市時H股所屬類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的至少 10%，且於上

市時預期市值不低於50,000,000港元；或 (b)於上市時預期市值不低於600,000,000港元。

緊隨 [編纂 ]完成後（假設未行使任何 [編纂 ]），所有尋求 [編纂 ]的H股預期將由公眾

人士持有，且不受任何出售限制（無論根據合約、上市規則、適用法律或其他規定）。

由此可知，緊隨 [編纂 ]完成後（假設未行使任何 [編纂 ]）預計由公眾持有且不受任何

出售限制（無論根據合約、上市規則、適用法律或其他規定）的H股總數，佔我們已發行股

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約 [編纂 ]，高於上市規則第19A.13C(1)條規定的公眾人士須持有

的H股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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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資本化

下表為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及 [編纂 ]本公司的資本化概要：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截至 [編纂 ]
  

股東姓名 股份數目 股份描述 所有權百分比 股份數目 股份描述 所有權百分比
       

控股股東

深圳和正 28,882,794 未上市股份 27.04%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蔡先生 10,553,846 未上市股份 9.88%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深圳長鑫 8,902,169 未上市股份 8.33%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蔡博士 8,016,497 未上市股份 7.50%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嘉善長鑫 3,615,969 未上市股份 3.38%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合肥嘉投 883,837 未上市股份 0.83%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其他股東

嘉善經開同創股權投
資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

8,902,170 未上市股份 8.33%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中金實體 7,396,927 未上市股份 6.92%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中金啟辰（蘇州）
新興產業股權
投資基金合夥
企業（有限合
夥）

5,171,385 未上市股份 4.84%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聯金創新產業私
募股權投資基
金（深圳）合夥
企業（有限合
夥）

2,225,542 未上市股份 2.08%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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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截至 [編纂 ]
  

股東姓名 股份數目 股份描述 所有權百分比 股份數目 股份描述 所有權百分比
       

北京屹唐華創股權投

資中心（有限合夥）

5,910,154 未上市股份 5.53%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敦鴻實體 5,640,175 未上市股份 5.28%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嘉興驊行股權投

資基金合夥企

業（有限合夥）

3,793,252 未上市股份 3.55%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成都天府三江驊

文科技投資中

心（有限合夥）

1,108,154 未上市股份 1.04%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浙江創想文化產

業股權投資基

金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

738,769 未上市股份 0.69%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北京青創 4,896,193 未上市股份 4.58%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青島青創伯樂他

山私募基金合

夥企業（有限合

夥）

2,670,651 未上市股份 2.50%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青創伯樂九逸（青

島）投資中心

（有限合夥）

2,225,542 未上市股份 2.08%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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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截至 [編纂 ]
  

股東姓名 股份數目 股份描述 所有權百分比 股份數目 股份描述 所有權百分比
       

華睿投資 3,996,742 未上市股份 3.74%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杭州華睿嘉銀股

權投資合夥企

業（有限合夥）

2,216,308 未上市股份 2.07%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嘉興華睿盛銀創

業投資合夥企

業（有限合夥）

1,780,434 未上市股份 1.67%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湖州匯睿股權投資基

金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

2,373,888 未上市股份 2.22%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寧波隆華匯博源創業

投資合夥企業（有限

合夥）

2,225,542 未上市股份 2.08%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深圳匯芯 1,958,477 未上市股份 1.83%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浙江匯芯數智創

業投資合夥企

業（有限合夥）

1,335,325 未上市股份 1.25%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匯芯十一期股權

投資（南平）合

夥企業（有限合

夥）

623,152 未上市股份 0.58%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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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截至 [編纂 ]
  

股東姓名 股份數目 股份描述 所有權百分比 股份數目 股份描述 所有權百分比
       

嘉興嘉睿 1,335,326 未上市股份 1.26%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嘉興嘉睿未來之

星股權投資合

夥企業（有限合

夥）

667,663 未上市股份 0.63%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嘉興嘉睿壹號股

權投資合夥企

業（有限合夥）

667,663 未上市股份 0.63%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嘉善浙股優企股權投

資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

1,335,325 未上市股份 1.25%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小計 106,826,031 100.00%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 – –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總計 106,826,031 100% [編纂 ] [編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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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

蔡
博
士

(1
)

深
圳
和
正

(1
)

深
圳
長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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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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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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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0%

10
0%

10
0%

10
0%

本
公
司

27
.0
4%

7.
50

%
8.
33

%

普
通
合
夥

97
.3
1%

9.
88

%
普
通
合
夥

10
.6
2%

普
通
合
夥

1.
13

%

3.
38

%
0.
83

%
8.
33

%
5.
53

%
5.
28

%
6.
92

%
16

.9
8%

10
0%

中
金
實
體
(2
)

敦
鴻
實
體
(3
)

 

附
註
：

1.
 

蔡
博
士
、
深
圳
和
正
、
蔡
先
生
、
深
圳
長
鑫
、
嘉
善
長
鑫
和
合
肥
嘉
投
為
本
集
團
控
股
股
東
，
合
計
持
有
本
公
司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已
發
行
股
本
總
額
的
約

56
.9

7%
。

2.
 

有
關
各
中
金
實
體
的
股
權
結
構
，
請
參
閱
本
節
「
－

[編
纂

]前
投
資
的
詳
情
－
有
關
我
們
主
要
的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

3.
 

有
關
各
敦
鴻
實
體
的
股
權
結
構
，
請
參
閱
本
節
「
－

[編
纂

]前
投
資
的
詳
情
－
有
關
我
們
主
要
的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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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纂

]完
成
後
的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下
圖
說
明
我
們
緊
隨

[編
纂

]完
成
後
的
簡
化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
假
設

[編
纂

]未
獲
行
使
）：

蔡
博
士

(1
)

深
圳
和
正

(1
)

深
圳
長
鑫

(1
)

嘉
善
長
鑫

(1
)

合
肥
嘉
投

(1
)

嘉
善
經
開
同
創

股
權
投
資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北
京
屹
唐
華
創

股
權
投
資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公
眾
股
東

其
他
首
次
[編
纂
]

前
投
資
者

蔡
先
生

(1
)

中
金
實
體
(2
)

敦
鴻
實
體
(3
)

新
思
考
合
肥

新
思
考
電
機
（
深
圳
）

有
限
公
司

新
思
考
電
機
（
東
莞
）

有
限
公
司

新
思
考
電
機
（
南
昌
）

有
限
公
司

芯
思
考
（
上
海
）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新
思
考
電
機

株
式
會
社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本
公
司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普
通
合
夥

97
.3
1%

[編
纂
]

普
通
合
夥

10
.6
2%

普
通
合
夥

1.
13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10
0%

 

附
註
：

1.
 

請
參
閱
「
－
緊
接

[編
纂

]完
成
前
的
公
司
架
構
」
分
節
附
註

(1
)、

(2
)及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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